
项检查内容，并且要把这次 大检查同惩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同开展增产 节约、

增收 节支紧密结合起来，取得新的成果。
以 上汇报，请审议。

大检查 国务院关于开展1989年

税收、 财务、 物价大检查的通知

国发〔1989〕5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

委、各直属机构：

近几年进行的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

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不少单位违反财经法纪的

问题仍较严重，甚至屡查屡犯。这是造成各种

腐败现象滋长、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必须坚

决予以制止。为此，国务院决定，1989年继续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
现通知如下：

一、检查的指导思想。1989年的税收、财

务、物价大检查，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四中全

会精神，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一项

重大措施。搞好这次大检查，对于增加国家财

政收入，稳定市场物价，惩治腐败现象，促进

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

义。这是在新形势下事关全局的一件大事，各

级领导要把这项工作摆到重要位置，亲自动员

部署，研究解决有关问题。所有参加大检查工

作的人员都要振奋精神，努力工作，为圆满完

成大检查的各项任务作出积极贡献。要通过大

检查，把该收 的钱收 上来，该压的 支出压下

去，以减少动乱和暴乱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工

作中，要把大检查同惩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

结合起来；同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活动结

合起来；同 控制物 价、整顿 流通秩序结合起

来；同严肃财经法纪、完善财经制度、堵塞漏

洞结合起来。今年的大检查工作，要比往年搞

得更深入、更扎实、更有成效。
二、检查的时间和重点。今年的税收、财

务、物价大检查，从 9 月份开始到年底基本结

束。检查的范围，包括国营企业、集体企业，
以及行政事业单位在1989年发生的违反财经法

纪问题和1988年发生而未检查纠正的违反财经

法纪问题。此外，对于1987年、1988年大检查

中查出而尚未调帐入库的各项违纪问题，也要

认真进行检查。个体工商业户和私营企业的税

收检查，按国家税务局（89）国税 征字第039

号《 通知》的规定进行。
这次大检查的内容，主要检查以下四个方

面的违法 乱纪问 题：（一）各项应交 财政收

入。包括偷税漏税和越权减免税，乱挤成本，

侵占、截留、私分应交国家收入，虚报亏损、
骗取财政补贴，以及违反国家规定乱开口子、

乱支各项财 政资金 等。（二）各项预 算外资

金。包括化预算内为预算外，化全民为集体，
私设 “小金库”，以及擅自挪用生产性资金搞

非生产性开支等。（三）各种违价问题。包括

违反国家规定乱涨价、乱收费，高价转手倒卖

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以及变相涨

价、加价，非法牟取价差收入等。（四）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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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基金。包括滥发奖金、补贴和实物，用公

款请客送礼、游山 玩水、购建 私房，乱 买控

购、禁购商品等。对私人借支公款的问题，也

要认真清理、收回。

检查的重点对象是：各级经济主管部门和

有罚没收入的执法机关；国营大中型企业和盈

亏大户，以及经营收入较多的集体企业；从事

商业、物资供销、金融、外贸等活动的公司；

生产经营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的部

门和企业。重点检查面不应少于30%。
要尽量避免重复检查，具体办法，由审计

署和国务院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另

行制定，下达执行。
三、检 查中的 几个政策 问题。这次大检

查，要继续执行 “自查从宽，被查从严，实事

求是，宽严适度” 的原则。根据当前的实际情

况和存在的问题，要特别强调以下几点：

（一）各级领导部门要带头检查各种违法

乱纪问题。除认真检查自身的违纪行为外，还

要加强对所属公司、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检查工

作。在检查中，严禁说情袒护，徇私包庇。如

有这类情况，要公开揭露，从严查处。国务院

各部门是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业务主管机关，

要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主动检查纠正各种违

纪问题，为全国作出表率。

（二）所有部门、公司、企业和单位，都

要认真进行自查，严防走过场。对于在规定期

限内，主动检查、纠正的违纪问题，在如数补

交违纪款项后，可依法从宽处理。如因自查不

力而被上级派人检查出来的违纪问题，要依法

从严惩处。

（三）凡 属被查 出来的 各种违 法乱纪问

题，都要坚决按照《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

处罚的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

理条例》以及其他有关财税、物价、外汇的处

罚规定严肃处理，不得变通，不能手软。各单

位用自有资金搞违法乱纪的，也要严格查处。
（四）各种形式的 “小金库”，是产生违

法乱纪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要花大力气进行

清理、检查。资金来源不合法的，要坚决予以

没收；使用不当 的，要处以 罚款；情节严重

的，还要追究有关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清查
“小金库” 的具体办法，由财政部下发执行。

（五）各项应交违纪收入，要保证优先入

库，不得截留、挪用。如有拒不交库的，请银

行协助划拨。
（六） 各级大检查办公室要加强同监察部

门、纪检机关和检察、法院等协调配合。对于

查出的违法乱纪问题，除给予经济处理外，还

要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对有关领导和责任人员

的党纪、政纪、法纪的处理工作。
（七）对于有意弄虚作假，明知故犯，严

重违法乱纪的企业和单位，不能上等级、评先

进；有关责任人员和财会人员，不能评定专业

技术职称。
四、检查工 作的 组织领 导。各 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中央各部门，都要指定

一名省、部级领导干部负责这项工作，建立、

健全大检查领导小组，派出强有力的工作组和

检查组进行督促检查。国务院仍将从中央部门

抽调一批得力干部，组成工作组下去协助和推

动工作。国务院大检查办公室将继续委托地方

搞好检查中央企事业 单位的工作。各级财政、

税务、审计、物价部门，在大检查期间，除了

搞好日常工作外，要集中力量投入大检查。其

他有关部门和新闻单 位，也要 积极支 持和配

合，并热忱欢迎人大、政协和民主党派人士参

加大检查工作，同心协力，把今年的税收、财

务、物价大检查工作搞好。
要提高查处各种违法乱纪问题的透明度。

凡属被查出来的问题，都要将违纪情况和处理

决定在本单位张榜公布，并视其情节轻重，分

别在地区、部门或全国范围内通报批评。性质

严重、情节恶劣的 案件，还要 通过 报刊、电

台、电视等各种新闻媒介，公开揭露，公开处

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都

要抓一批典型案件公布于众，发挥社会舆论的

监督作用。
各级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只

能加强，不能削弱。各级人民政府都要按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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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1988〕65号文件的规定，给办公室核定

编制，配齐人员。尚未定编配员的，要立即定

编配员；已经定编的，要进一步健全机构，充

实人员。所有参加大检查工作的人员，要坚持

原则，秉公办事，严守纪律，做清正廉洁的模

范。国务院大检查办公室将继续表彰一批参加

大检查工作的先进个人，各地区、各部门也要

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全国税收、财务、物价大 检查 的日常工

作，由国务院大检查办公室负责。大检查结束

后，各地区、各部门都要向国务院写出总结报

告，同时抄送国务院大检查办公室。

国务院 1989年8月31日

大检查
提 高 认识  严 格要 求  

认真搞好1989年税收、财务、 物价大检查

迟海滨

根据《国 务院 关于开 展1989年税收、财

务、物价大检查的通知》，全国范围的税收、

财务、物价大检查工作已经开始。今年的大检查

工作是在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和一些地方制止

动乱取得决定性胜利，全国上下正在以实际行

动贯彻执行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形势下

进行的。今年的大检查，既有重大的经济意义，

又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我们要统一思想，提高

认识，振奋精神，为圆满实现国务院交给我们

的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而努力。

一、1989年大检查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今年以来，尽管部分地区受到动乱和反革

命暴乱的干扰、破坏，但总的来说，我国的经

济形势是好的。夏粮 丰收，达到历史 最好水

平，秋季作物长势良好。工业生产发展平稳，

保持了比较适当的增长速度。市场物价的涨幅

逐步回落，货币回笼的情况也比较好。但是，

我们面临的困难还很多，治理整顿的任务还很

重，国民经济和财政收支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还要做大量艰苦的工作。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

会对今后工作提出的各项任务，有相当一部分

同大检查密切相关，我们必须为促进这些任务

的尽快实现作出积极的贡献。因此，今年的大

检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常规检查，而是具有特

殊重要的意义。所有参加大检查工作的同志，

要把开展今年大检查提高到贯彻落实十三届四

中全会精神的高度来对待。充分认识、广泛宣

传它的重要意义，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这是搞好今年大检查工作的重要保证。

第一，搞好今年的大检查，是增加国家财政

收入、平衡财政预算、缓解财政困难的需要。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 门在治理 整顿过程

中，狠抓增收节支，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今

年的财政状况仍比较困难，完成今年国家预算

的任务相当艰巨。深入开展大检查，把被非法

侵占、截留的收入收上来，把不应开支的支出

压下去，这是保证完成今年预算任务的一项关

键性措施。今年的大检查工作要尽可能搞得深

一点、细一点、透一点，这对减少由于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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